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分階段開發設計準則
一. 整體規劃
1.公共開放空間

（1）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2）園區內留設開放空間 :

A. 整體救災避難動線規劃應具連貫性確保並維持緊急事故車輛之動線通行暢通。
B. 園區內公共開放空間或既有街道不得設置圍牆，及設置障礙物或推置物品佔為私用
C. 基地南側臨忠孝東路部份應設置之大型廣場式開放空間，其臨接道路部份應具足夠之穿透性及可及性，並使製菸工場獲得最大的可視性。
2. 建築造型與量體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3.建築高度 : 新建建築物量體應退縮配置，裙樓部分高度須與周邊建築物保持協調。
4.建築色彩: 
本地區建築物外牆顏色之使用處理應符合左列原則：
（1）為塑造本地區特殊風貌，本地區建築物外牆之顏色，應與古蹟、地區山水景緻及鄰近建築物（如國父紀念館）協調配合，以中、高明度及中、低彩度之色彩為原則。

（2）建築物外牆顏色應以主色彩與其他輔佐色彩相配合為原則，不應以單一顏色為建築物整體色彩。
5.排水系統: 

（1）整體考慮基地及古蹟高程，各區分別設置排水設施

（2）於分區界線處且於第二階段開發範圍側設置共用排水設施(以不阻礙地下穿越道車輛使用為原則)，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並負擔所有工程經費支出(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排水設計圖說)

6.整體人行路網設置應具連貫性，供人行之寬度至少達4M。
7.特殊景觀與植栽 : 詳報告書
8.廣告招牌與霓虹燈設置不得影響公共安全及公共利益
（1）古蹟及歷史建築 : 不能設置但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在此限。
（2）新建建築物 : 其設計應經都市發展局同意後方可設置。
A.沿人行步道空間 : 招牌高度不超過10 M。
B.沿街面 : 招牌高度不超過4 M，離地淨高不低於3 M。
C.標明建築物名稱 : 與建築物整體設計
9.地坪舖面色彩材質應相互配合具相關性，質感須考慮公共安全。

10.戶外空間及景觀設施均需維護管理計劃 : 詳報告書

11.圍牆設置 : 除與鄰房相鄰部份外，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設置圍牆

12.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13.戶外整體照明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14.街道傢俱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15.移植計畫（假植）: 詳報告書
16.植栽綠化標準 : 詳報告書

17.服務道路系統設置應具連貫性
18.集中式垃圾儲藏空間
本地區建築物，應設置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且依下列規定：
（1）建築物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或其上下一層之室內無礙衛生及觀瞻處以集中方式設置垃圾貯存空間，並按每滿五○○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設置○．五平方公尺之貯存空間附設之。
（2）商業使用應依前項規定加倍留設。

（3）集中式室內垃圾貯存空間之附設面積應以各幢建築物為計算單位，且應設置通風處理及排水設備接通排水溝，其最低淨高應為二．四公尺以上。

（4）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者，應有適當之景觀及公共衛生維護設施，且其場所應可接通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

（5）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如採用垃圾子車設備者，應留設供垃圾收集車進出之車道及操作空間。
19.基地交通規劃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20.地下穿越道 :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21.與捷運系統地下通道及國父紀念館地下80m通廊連通 : 
A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B其連通出入口及設施得設置於人行道或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22.基地四週道路: 詳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二.跨區重疊部份

1.原則：

（1）第二階段開發範圍之規劃設計須配合第一階段開發範圍之規劃設計，但經主管機關同意着不在此限。

（2）第二階段開發範圍之規劃設計或需求未能於時程內提出清楚呈現(得據以施作)，視同無效，第一階段開發商得依進度逕為施作，罰則於合約中另定。
2.注意事項：

（1）美化圍籬 : 第一階段已開發而第二階段未開發前須設置，其設計應經主管機關同意，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並負擔所有工程經費支出
（2）緊急道路（救災、避難）
整體救災避難動線規劃應具連貫性確保並維持緊急事故車輛之動線通行暢通。
（3）整體人行路網設置應具連貫性，供人行之寬度至少達4M。
（4）排水系統: 

A.整體考慮基地及古蹟高程分別設置排水設施

B. 於分區界線處且於第二階段開發範圍側設置共用排水設施(以不阻礙地下穿越道車輛使用為原則)，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並負擔所有工程經費支出(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排水設計圖說)
（5）停車場

A.依法分區各自設置

B.若配合各分區需求，經主管機關或雙方同意得跨區設置
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所有工程經費支出依比例分擔(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設計圖說或需求)，支付方式於合約中另定
（6）逸仙路北延 : 
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並負擔所有工程經費支出(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土地使用)

（7）圍牆設置 : 其設計非經主管機關或雙方同意不得設置圍牆

（8）移植計畫（假植）: 

A.詳報告書

B.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移植及拆除假植區地上物，並負擔所有工程經費支出(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土地使用)
（9）景觀植栽及灑水系統
A.若配合各分區需求，經主管機關或雙方同意得跨區設置
B.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所有工程經費支出依比例分擔(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設計圖說或需求)支付方式於合約中另定
（10）地坪

A若配合各分區需求，經主管機關或雙方同意得跨區設置

B.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所有工程經費支出依比例分擔(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設計圖說或需求)支付方式於合約中另定
（11）公用設施及設備(如路燈、庭園燈、街道傢俱等)
A若配合各分區需求，經主管機關或雙方同意得跨區設置

B.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所有工程經費支出依比例分擔(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設計圖說或需求)支付方式於合約中另
三.第一階段開發須全部完成部份
1.基地四週道路

2.基地四週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3.地下穿越道 :
 若配合各區需求跨區設置，由第一階段開發商負責施作，所有工程經費支出依比例分擔(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設計圖說) 支付方式於合約中另定。
4.基地高程整體設計 : 第二階段開發商須配合時程提供該區設計圖說
四.營運管理
1.戶外空間使用 : 須考量公共安全及公共交通，其設置應具連貫性，供人行之寬度至少達4M。
2.停車場 : 停車費用收取由第一階段開發商所有並負責管理維護停車場
3..第二階段範圍未開發前之保全管理於合約中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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